
通志六書略六書義類指瑕

常宗豪

鄭樵六書之說具見於〈通志〉卷三十一至三十五〈六書略〉中@'凡五卷，計:

首卷首列六書圖(見附圖) ，下分三事:一日六書序，是鄭氏六書之輝、論。二日象

形，下分象形之字十八類，凡六百零八字。三日指事，下分指事之字四穎，凡百零七字。

卷二錄會意轉注二書，計會意字兩類，凡七百四十字。轉注字四穎，凡三百七十二

字。

卷三錄諧聲之字六頓，凡三萬一千八百一十字。

卷四錄假借之字十二穎，凡五百九十八字。

以上四卷所錄六書之字凡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字。

卷五為鄭氏雜論文字之說二十一條，計:

一、起一成丈園﹒

二、因丈成象闡

三、古今殊丈圖

四、一代殊丈圖

五、諸國殊文圖

六、殊丈總論

七、諧聲變體論，下析為“論急慢聲譜"與“論高下聲譜"二事。

八、論諧聲之感

九、論象形之感

十、論一二之所生

十一、論子母

十二、論于母所自

十三、論省文

十四、論鑫隸

十五、論創意

十六、論變更

十七、論遷革

十八、論便從(縱)

十九、論華梵上

二十、論華梵中

二十一、論華梵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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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雜論二十一條，丈多駁雜，無當於理，如“起一成文園"云:

衡為一，從(縱)為 1 ，那 1 為) ，反 j 為丸，至1而窮。折一為I( 普及) , 

反可為 r( 呼早切) ，轉「為J (音曙) ，反L為_j(居月切) ，至」而窮。@

鄭氏此論純從楷法用筆為說。夫漢字之起源遠在隸化之前，欲從楷隸之法，推尋一字之

左j 右晨，而歸納為“起一成文"之說，其謬自不待辯。而近世治文字學者不察，於論

漢字之起源，乃有備“起一成文"一說者，其誣妄蓋鄭漁仲有以啟之也。他如“論變更"

:z::;;: 

對舊作剖，漢文以言多非誠，故去口而作對，隨舊作隨，文帝以周齊不邊軍處，

故去是而作惰。疊舊作疊，新室以三日太盛，改為三田。.辭舊作騙，宋明以時

類禍，改而為瓜。形影之影，舊作景，葛稚川加 3 於右。軍陣之陣，舊作陳，

王逸少去東用車。......@

凡斯之類，率以漢字隸化後之誨變為言，雖云有神其後生識字，然恐於六書無益也。又

其“論便從"條下力陳漢字之結體宜縱而不宜橫，其說云:

人為萬物之靈，所以異於蟲魚禽獸者，蟲魚禽獸動而俯，人動而仰;獸有四取

而衡行，人有四月只而從行。......人之體理從，故文字便從不便衡。 “坎"、

“離"、 “坤"，衡卦也，以之為字則必從:故吾吾必從而後能成巾，}

必從而後能成火， :.: 必從而後能成<<<。舟以衡擠，車以衡運。舟、車，衡器

也。作舟者必極航而後能成卒，作車者必弋軸而後能成車。佳以衡飛，魚以

衡走。佳、魚，衡物也。作佳者必作縣佳之勢而後能成章，作魚者必作貫魚

之勢而後能成議。鼻、從竅，目、衡竅。作鼻者必為從宙，作目者亦為從

~ ，此可知其務從也。蓋人理從，從則起，起則生;衡則臥，臥則尸。@

案所學“坎"、 “離

說，而謂三橫變為縱“火"，考之商卡金文之字，吾知其必不然、矣。下舉舟、車、佳、

魚、鼻、目六字以為漢字“務從"之證，說雖甚辯，然屬不日此是漢字直行書寫有以致

之，而必歸之為“人理從"之說哉。細讀鄭氏雜論諸說多類此，本文不具論，正就鄭氏

論六書之部論列之。

一、分類龐雜無統

鄭氏六書類屬繁多，務矜細密，瑕累轉多。如象形之字共分十八類:日天物之形，

日山川之形，日并且之形，曰呼呼木之形，曰人物之形，日鳥獸之形，日蟲魚之形，曰

鬼物之形，日器用之形，日服飾之形，日象貌，日象數，日象位，日象氣，曰象聾，曰

象屬，日形兼聲，日形兼意。十八類之中，前十穎一一起天物之形迄服飾之形，所學字

例多屬自然物及人類日常服用器物。然自象貌以下入類多可議者，請試論之:

象貌字中收“八"、 “入"、 “交"、 “生

“八"、 〈說文〉訓“象分別之見"; “入"、 〈說文〉訓“象從上俱下"; “交"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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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說丈〉訓“象交加通疏見";“生"下訓“象艸木出土上"; “文"字訓“象交文";

“凶"字訓“象地穿交陷其中"; “ 11" 下訓“象聯綴之兒"，鄭氏俱歸諸象形字之象

貌者，蓋亦出於鄭氏昧於〈說文〉體例之故，不知“象其某之形"者不專指象形字而兼

指事字也。凡此等象某某之形之指事字，雖或有象可尋，然此等可見之象必基於人類之

主觀概念。凡“分別"也、 “從上俱下"也、 “交加通疏"也、 “安陷其中"也，皆是

吾人之主觀加諸一般物象之上者，所謂“人心營構之形"也@。他如象數字之“一"、

二"、 “三"、 “三"、 “卅"、 “世"諸字，象位字“上"、 “下"、 “中"、

“旁"諸字，誤與此同。象聲字之“牟"、 “芋"、 “轟"、 “最"等字，或為指事，

或屬會意，鄭氏悉歸入象形字之象聲者。循此以求鄭氏六書分類之原則。知其不從文字

之構成方式著眼，專從文字之意義立論，宜其類別之淆揖L矣。又如其指事字之正例七十

八字之中，多屬會意字。如“丈"之從叉持十; “史"之從叉持中; “窩"之么子相亂、

更以治之; “吏"字之從又在回下; “央"之從大在門內; “公"之從八從b.; “美"

之從羊從大。若斯之類皆是合二文以成字之會意字，較然、甚明，而鄭氏悉歸入指事字中，

其體例之不嚴如此。

-
一、

六奮之義界不明

鄭民類別六書，必繫小序以明其義，如象形下云:

凡象形者，皆可畫也，不可晝則無其書矣。@

其指事序則曰:

指事類乎象形。指事、事也;象形、形也。指事類乎會意。指事、文也;會意、

字也。獨體為文，合體為字。形可象者日象形，非形、不可象者指其事，日指

事。此指事之義也。@
鄭民以形之可象與不可象區別象形指事，其說至為明白。然鄭氏所學象形顯例之中，不

惟旁出六象之字義多乖件，即其所列十種象形字例之中，亦往往未能嚴守其義界而與指

事相混，以下諸例足以證之:

辰 〈六書略〉列於象山川之形下，注云: “從反永，徐錯曰: r永、長流也，反

即分反也。.11 " @案展為永字之反，自屬變形指事之例，難民舉為象形，自是

辨別形事之義不明之故。

永 同上反字收於象山川之形下，注云: “象水歪理之長， (詩〉曰: r江之永

矣。.11 " @夫水之歪理之長，原屬人類觀察自然之物所歸納得之之主觀印象，

不為物之具形，亦宜歸諸指事。

~ 象艸木之形下收此字，注云: “木屈頭不出也。" @案此字是省略木字以見

“屈頭不出"之義，屬變體指事字，鄭氏以為象形，亦是辨義不精審之故。

夭 見象人物之形下，注云: “〈說丈): r屈也。從大，象形。.11 " @案此字亦
是改易大字之形體，以見人之屈曲不長之義，其例與上~字略同，亦屬變形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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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之例。

交 字見象人物之形下，注云: “交腔也。" @案交腔雖是可象之形，然其字是改

易大字之形體以見其交腔之意，其義則重在交而不在腔，其義與上夭字同，亦

變體指事之例。

I 字見象人物之形下，注云: “斬首到縣，故從到首。" @案此字為“首"字之

倒，以見斬首倒縣之意， (其字今皆以“梟"為之)其義不在首矣。亦屬變形

指事之例。

亦 字見象人物之形下，注云:“〈說丈): Ii人之臂亦也。從大，象雨亦之形。』'，

@案此字從大，旁加指示位置之符識。指示服部之位置，其取義與“妞"、“本"、

“末"之字同，屬指事之正例，鄭氏以象形誼之，蓋亦惑於臂服為可象之物故

耳。
軍 字見象器用之形下，注云: “象刀有車之形。" @案頭字之為指事之正例，此

近世文字學者公認之事，其字從刀加熙、以指示刀忍之位置，刀忍之形雖可觀，

然刀現之義則出於人類思維之認知，不得還以有形可象而目為象形也。

中 字見象器用之形下:注云: “於古為戰字。" @案此字從倒大，從一，以見逆

倒之義，鄭氏以為古文軟字之象形，未詳所擴。

片 字亦見象器用之形下，注云: “〈說丈}: r判木也。.H" @案片字從木省其

左旁，屬省略象形之木字，以見“判木"之意，其取義與呆字同。

文其會意序云:

象形指事、文也。會意、字也。丈合而成字，文有子母，母主義，子主聲。一

于一母為諧聾。諧聲者，一體主義，一體主聲。二母合為會意。會意者，二體

俱主義，合而成字也。其則有二，有同母之合，有異母之合，其主意則一也。ω

鄭氏說會意之義甚諦，然、案諸其類列六書之例，則其批謬亦屢屢見之:

留字見象腳木之形下，注云: “〈說文}: r划腳也。象包東腳之形。』"

@包之束艸，其為二母之合甚明，鄭民以為象形，蓋惑於許君“象某某之形"

之言。

長 字見象人物之形下，注云: “在人上者，故古文從上從人。後之為字者，因古

文而成體，其上則象發號施令，其下則象垂衣裳之形。從匕，所以化下也。"@

從鄭氏之說，長字上象發號施令，下象垂衣而沾，固為二母之合。許君之說為

人毛化，亦為三母之合，不當入象形之例也。

鬥 字見象人物之形下，注云: “從乳從尾，象對敵之形。" @案其字從兩士相對，

宜為兩母之合，其義甚顯。

雯 字見指事類下，注云: “〈說丈}: r入水有所取也，從又在回下。回、古文

回。 J " @案字從又在回下，不得為指事矣。

及 字見指事類下，注云: “遠也。從又從人。徐錯曰: r及前人也。 JJ" @案字

從文人二母，亦不得為獨體之指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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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 字見指事顯下，注云: “從二從舌，二、古文上字，自舌上而出者，言也。"

@案字以舌上二母，自是會意字。

凡上所學諸字，悉是二母合成之會意字，而鄭民或以為象形，或以為指事，自爵L其會意

之例，皆其義界不嚴之故。至其會意字中兢以二母之合為會意之正例，而三體之合者為

非常道之會意字，然、其會意下卷中既收“廬"字，並謂其字從尸、從里、從委省@，則

其字復重出於三體會意為不可解矣@。又如其諧聲字“聲兼意"類下收“傻"字，謂其

字從 f 從晨，要即退@。是以其字為兩體之合矣。然會意字三體中亦出此字@。又如“三

體會意"中出“後"字，以其字從?從么從久@，而“聲兼意"額中亦以為兩體@。一

字而分入異類，亦皆其義界不嚴之故。

三、以詩聲轉注為一事

鄭氏〈轉注序〉云:

諧聲轉注一也。役它為諧聾，役己為轉注。轉注也者，正其大而轉其小，正其

正而轉其偏者也。@

案鄭民以諧聲轉注為一事之說，實防於徐建金“散言之日形聲，總言之日轉注"@之論。

徐氏之說是從文字本身結構及字與字之關係立論。蓋自每一字之結構言之，則此類字是

形聲字。自字典宇間之同義關係而言之，則此等字屬轉注字。易言之，轉注是就字與字

聞之關係立論，形聲則是純就該字本身之形符聾符結構而言。鄭漁仲乃進而欲從形聲字

之形符(義得)與聲符之役己役它之不同，以剖別諧聲與轉注。然然、鄭氏但言“役它為諧

聾，役己為轉注"，而未嘗斥言何者為己、何者為它。叉曰曰: “正其大而轉其小，正其

正而轉其偏

義符聲符，其〈六書序〉云:

小學之義，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，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。象形指事、‘文也。會

意諧聲轉注、字也，假借、文字俱也。象形指事一也。象形別出為指事。諧聲

轉注一也，諧聲別出為轉注。三母為會意，一于一母為諧聲。......母主形，于

主聲者，諧聲之義也。@
其雜論中“論于母"條下亦云:

立類為母，從額為子。母主形，于主聲。......故〈說文〉主母而役子， (廣韻〉

主于而率母。...... (說文〉定五百四十額為字之母，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。...@

其云“母主形、子主聲"為諧聲之義，則“役它為諧聲"當是指以聲符之子役形符之母

矣。故“它"為形符， “己"為聲符。諧聲是以聲符注形符，役己是以形符注聲符。鄭

氏此論對近世文字學家影響頗為深遠，如龍宇純先生之〈中國文字學〉論形聲字即分“由

於語言擎生而加形，以求彼此間區別"及“因假借而加形，以與原字區別"兩類，龍氏

認為此兩頓形聲字“是以音為主，以形為從"，進而有“轉注一名、轉字有兩層意義，

一則對形聲之以聲注形言，一則取其以形符轉而加諸聲符之上言。故形聲轉往之名，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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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而實不可易"之結論@。姜亮夫在其新著〈古文字學〉中亦有相近之說:

轉注字是合二三個形而得一個新字，其二三形中，以一形為主，慨用其義(與

語族共通義) ，尤重其音，然後以差別義類之偏旁注入而得新的分別專字，是

語言結合中的語義差別之運用。形聲字是合二三個形而得一個新字，其二三形

中，以一形之義為主，而以別一形作為音符，以成之，是語義結合中的語音差

別之運用。@

姜氏“以差別義額之偏旁注入(聲符)而得新的分別專字"一語最足以說明自鄭氏以下

如沈兼士@、唐蘭@、蔣善圓@等人主張以義符注聲符為轉注之論。此一學說之理論基

礎主在強調轉注字之主要成分在聲符，此聾符是語根，加注之意符只是注釋性符號，用

以區別向一語根之聲符因語意發展而產生之歧義。此派學說驟觀之似與章太炎之說相左

@'其實二派之說俱重語根(或語基) ，特此派重在注歧義，太炎則主於記異音，二說

實互補也。

綜觀鄭氏轉注之說，雖以形符為母、聲符為子，以母為立額，以子為從巔，然、細考

其役己投他之論，其所重者實在聲符而非形符也。所以然者，殆亦其時右文說流行有以

致之欺@。

@台灣新興書局一九五九年七月影本。

@卷三十五，頁五O七。

@同上，頁五一0。

@同上。

@朱宗萊〈文字學形義篇) ，台灣:學生書局，一九六四年七月影本，東十下。

@卷三十一，頁四八八。

@同上，頁四九一。

@同上，頁四八八。

@同上。

@同上。

@同上，頁四八九。

@同上。

@向上。

@同上。

@同上，頁四九0。

@同上。

@同上。

@卷三十二，頁四九三。

@卷三十一，頁四八八。

@同上，頁四八九。

@同上。

@同上百四fr ，-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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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同上。

@同上。

@卷三十二，頁四九五。

@同上，頁四九六。

@卷三十三，頁五00。

@卷三十三，頁四九六。

@同上。

@卷三十三，頁五00。

@卷三十二，頁四九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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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(說文解字繫傳)， (叢書集成初編〉本，卷一，頁四。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六年六月版。

@卷三十一，頁四八七至四八入。

@卷三十五，頁五O九。

@龍宇純〈中國文字學) ，香港:崇基書店，一九六八年版，頁一六六。

@姜亮夫〈古文字學) ，新江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版，頁一三三。

@沈兼士〈影印元至治本鄭樵六書略序一一附造字原則發展之程紋的， (段現齋雜文) ，香港:

匯文閣書店，頁七。

@唐蘭〈古文字學導論) ，齊魯書社，一九八一年一月，頁一一六。

@善國〈形聲字的分析)， (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) ，一九五七年四期，頁四一至七五。

@章太炎〈轉注假借說〉云:

何謂建穎一首，類謂聲類，首者今所謂語基。 “考"、 “老"同在幽巔，其義相互容

妥，其音小變。按形體，成枝別;審語言，同本株。雖制殊文，其實公族也。非直“考

“老

疊韻之字，以示一端，得包彼二者矣。( <國故論衡〉上， <章氏叢書〉本，頁四十二 L

@沈括〈夢溪筆談〉卷十四“藝文一"云:

王聖美治字學，演其義以為右文。古之字書，皆從左丈。凡字，其頓在左，其義在右。...

所謂右文者，如養小也，水之小者日淺，金之小者日錢，歹而小者日殘，貝之小者日賤。

如此之類，皆以全是為義也。(胡道靜新校正本，香港: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年一月版，頁

一五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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